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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家层面

一、国家统计局

2020 年 06 月 15 日

2020 年 6 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据对全国流通领域 9大类 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

2020年 6月上旬与 5月下旬相比，32种产品价格上涨，14种下降，4种

持平，其中煤炭、柴油市场价格变动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单位
本期价

格（元）

比上期价格

涨跌（元）

涨跌幅

（%）

无烟煤（洗中块） 吨 940.0 0.0 0.0
普通混煤（4500大卡） 吨 433.8 9.5 2.2
山西大混（5000大卡） 吨 482.5 10.4 2.2
山西优混（5500大卡） 吨 530.6 0.6 0.1
大同混煤（5800大卡） 吨 559.4 7.3 1.3

焦煤（主焦煤） 吨 1270.0 0.0 0.0
焦炭（二级冶金焦） 吨 1719.6 51.6 3.1
柴油（0#国Ⅵ） 吨 5275.0 5.2 0.1

二、国家生态环境部

2020 年 06 月 16 日

民法典来了，生态环境保护条款知多少？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5月 28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 45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的第七章，用七个条款对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责任进行了明确。

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至损的侵权责任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条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侵权举证责任

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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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

任。

第一千二百三十一条 两个以上侵权人的责任大小确定

两个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

物的种类、浓度、排放量，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

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

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侵权的惩罚性赔偿

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

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第一千二百三十三条 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侵权责

任

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请求

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侵权人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

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

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

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 公益诉讼的赔偿范围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

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

（1）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

（2）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

（3）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

（4）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

（5）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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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省级层面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0 年 06 月 18 日

山东省公开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大气污染防

治专项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

2018年 11月 1日至 12月 1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山

东省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针对大

气污染防治情况统筹安排专项督察，并于 2019年 4月 29日将督察发现的

6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移交山东省，要求依规依纪依法进行调查

处理。

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家义强

调，对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根据查明

事实，依据有关规定，经省委研究同意，决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 126

名责任人严肃问责，其中，正厅级 10人、副厅级 13人、正处级 30人、

副处级 25人、科级及以下 42人、国有企业负责人 2人、民营企业负责人

4人（上述人员职务职级均为相关人员被问责时职务职级）；给予党纪政

务处分 80人、组织处理 25人、诫勉谈话 21人。


